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

容缺受理事项目录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可容缺材料
	补齐方式
	可容缺受理时限

	1
	除国务院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
	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
	1.窗口提交
2.现场提交
	11个工作日

	2
	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认可（海洋石油天然气除外）
	1.法人证明材料；
2.法定代表人承诺书。
	窗口提交
	14个工作日

	3
	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
	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
	1.窗口提交
2.现场提交
	7个工作日

	4
	生产、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
	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文件
	1.窗口提交
2.现场提交
	7个工作日

	5
	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
	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文件
	1.窗口提交
2.现场提交
	7个工作日














